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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标的股权情况说明的专项法律意见书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接受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中国宝安”）聘请，担任中国宝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项目（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就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持有

的标的股权权属情况的出具本专项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我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股权权属情况相关问题进行了核查

和验证，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http://www.shujinlawfirm.com/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专项法律意见书 

 2 

 

经核查，截至本次交易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贺雪

琴等 49 名交易对方中，外部投资者天津中信华宸钢铁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

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80 万股的标的资产因诉讼而存在被法院冻结

的情形。截止本次交易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该诉讼已

经过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3）石民三初字第 00057 号《民事调

解书》调解并进入履行阶段。中信华宸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已签署《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框架协议》及《承诺函》作出声明及承诺：上述冻结的解除不存在障碍，

并将于签订本次交易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前办理完毕解除手续。 

2014 年 8 月 7 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4）石保执字第

00003-5 号《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通知深圳联合产权

交易所协助解除天津中信华宸钢铁贸易有限公司所持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80 万股的股权查封。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经核查

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上述冻结已解除。 

除上述曾经存在的冻结情况外，经核查并经 49 名交易对方出具《承诺函》

确认，本次交易的 49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贝特瑞股权不存在其他被质押、冻结等

权属瑕疵情况，也未涉及重大诉讼。 

信达认为，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中国宝安本次交易的 49 名

交易对方就其所持的贝特瑞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属瑕疵，天津中信华宸钢

铁贸易有限公司上述曾经存在的法院冻结，已在《承诺函》约定的期限内解除，

该权属瑕疵不会构成本次交易的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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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系《关于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标的股权情况说明的的专项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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